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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 Mastercard®借记卡 ──  海外签账现金回赠推广」条款及细则 

  

优惠推广期  

1. 优惠推广期为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优惠详情   

2. 于推广期内，您可获享高达 20%现金回赠，若您以您的合资格借记卡作合资格签账并符合条

款 17 的要求。  

  

如何获享优惠  

3. 您可于推广期内获享优惠，若您：  

a. 持有合资格借记卡及您的账户在整个推广期及获享优惠时仍然有效并处于正常状态；及 b. 

完成条款 2 的要求。  

  

4. Mastercard®将根据我们持有的合资格签账交易纪录，决定您是否符合资格获享优惠。如您

符合资格，有关的现金回赠将在完成条款 2 的要求后 30 个历日内存入您的合资格借记卡。 

 

5. 有关的现金回赠将以我们根据条款 17 指定的货币存入您的合资格借记卡。若因任何原因我们

不能将指定的货币存入，包括但不限于账户状态异常，我们将以不时界定的另一种货币存入

现金回赠。在此情况下，该现金回赠的兑换将会按我们当时𨤳定的汇率作计算。您须承担所

有相关汇率风险。 

  

6. 如您是附属卡申请人或持卡人并符合资格，有关的现金回赠将志入有关基本卡持卡人的账户。  

  

7. 我们有权于您的合资格借记卡或账户扣除任何已获享的优惠之等值而不作事先通知，若您用

作计算获取现金回赠的有关交易被取消或断定为不合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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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享优惠前须注意事项  

8. 合资格签账将根据 Mastercard®或个别商户之收单银行不时界定的商户编号或交易类别厘定。

您于进行签账交易前，我们恕不负责澄清该项交易可否获享优惠。  

  

9. 若您同时享有我们其他推广活动的优惠，我们可决定只向您提供其中一项推广的推广优惠，

除非另有注明。  

  

10. 您必须保留所有合资格签账的签账存根或正式交易纪录。如有任何争议，我们保留权利在推

广期间或期后随时要求您提供有关正式交易纪录及／或其他文件或证据，以作核实。我们会

保留所有提供予我们的正式交易纪录及／或其他文件或证据并不予归还。 

   

11. 合资格借记卡及所有其他适用的现行推广活动的条款及细则继续适用。  

  

12. 我们可更改或终止优惠或修改条款及细则。有关最新之优惠内容、供应及条款及细则，请参

阅我们的网页。  

  

13. 如我们认为您有任何欺诈或滥用行为，您将不可获享优惠。我们亦可从您的借记卡扣除您已

享用的任何优惠，或取消您的借记卡。  

  

14. 如有任何有关您的合资格借记卡申请及此推广的争议，我们保留最终决定权。  

  

15. 以上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并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诠释。本推广资

料及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义或不一致，概以英文本为准。  

  

詞彙定義  

16. 「合资格借记卡」指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及其继承人及受让人）于香港发出的任

何汇丰环球私人银行 Mastercard®借记卡、汇丰尚玉 Mastercard®借记卡或汇丰 

Mastercard® 借记卡基本卡及附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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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合资格签账」指推广期内以合资格借记卡在以下海外地点的「合资格商户」所作指定金 

额（指定货币）的单笔签账交易，及于获享优惠时已志账的交易 。 

  

优惠  海外地点  合资格商户^  合资格签账  现金回赠货

币及金额 

每张合资格

借记卡每月

最高现金回

赠 

每张合资格

借记卡于推

广期内最高

现金回赠 

1  日本  JR EAST 东日 

本旅客铁道  

(SUICA) 
(i)

  

透过 Apple Pay 

在东日本旅客铁道

公司为 SUICA 增

值满 2,000 日圆或

以上  

400 日圆  1 次 2400 日圆 

2  中国  支付宝钱包 
(ii)

  消费满人民币 40 元

或以上  

人民币 8 元  1 次 人民币 48 

元 

3  中国  

  

  

滴滴出行 APP  消费满人民币 40 元

或以上  

人民币 8 元 1 次 人民币 48 

元 

4 悉尼、多伦

多、温哥

华、纽约及

伦敦 

市内/郊区火

车、轻轨和地

铁 
(iii)

 

以澳元、加币、美

元或英镑消费且金

额等于或高于 5 美

元 (或等值的当地货

币并以

Mastercard
®

当日

汇率计算) 
(iv)

 

港币 8 元 4 次 

 

港币 192 元 

  

18. 「我们」或「我们的」指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及其继承人及受让人。  

  

19. 「您」或「您的」指获我们发出有资格参与优惠的合资格借记卡的人士。  

  

^ 于指定「合资格商户」兑换优惠之特别条款及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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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R EAST 东日本旅客铁道 (SUICA) 优惠仅在使用 Apple Pay 增值时有效。 Mobile Suica、其

他支付服务以及车站自动售票机的收费不适用。请透过以下连结查看如何使用 Apple Pay 为 

Suica 增值： 。  

 

(ii) 支付宝钱包优惠不适用于 AlipayHK (支付宝香港) App。  

 

(iii) 市内/郊区火车、轻轨和地铁是根据万事达卡或个别商户之收单银行不时界定的商户编号或交

易类别厘定，不包括城际铁路/长途铁路 、巴士。运营商包括但不限于: 

a. 伦敦: 伦敦交通局, 伦敦电车 

b. 纽约: 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新泽西交通 

c. 多伦多: 都会联通, 联合车站－皮尔逊机场快线 

d. 温哥华: 运输联线  

e. 悉尼: 新南威尔士交通运输部 

 

(iv) 截至 2024 年 6 月 6 日，根据万事达卡设定的参考汇率，澳元、加币和英镑等值 5 美元的外

币金额分别为 7.55 澳元、6.87 加币 和 3.92 英镑。请透过以下网页查看最新汇率：

 

(只提供英文版本)  

 

    

    

   

    

    


